
 

第 一 頁

獎勵民間投資開發工商綜合區優惠貸款要點獎勵民間投資開發工商綜合區優惠貸款要點獎勵民間投資開發工商綜合區優惠貸款要點獎勵民間投資開發工商綜合區優惠貸款要點    
發文日期：九十三年八月十二日 
發文字號：經商字第０九三００五七九八八０號令 

目的 

經濟部為推動十二項建設之「建設工商綜合區」，協助民間事業取得優惠融

資開發工商綜合區，促進商業、服務業現代化，健全產銷通路，提升國民生活

水準，並促進城鄉均衡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資金來源、額度及貸款利率 

由行政院開發基金管理委員會提撥專款支應部分：第一期額度為新臺幣十五

億元；貸款利率以不超過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利率加０‧九

五個百分點及金融機構加碼，機動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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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小組提撥專款支應部分：第一期額度為新臺幣

一百八十五億元；貸款利率以不超過中長期資金運用利率及金融機構加碼，

機動計息。 

第二期以後各期之資金額度及貸款利率，由經濟部協調行政院開發基金管理

委員會及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中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小組等單位，報

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貸款對象 

總投資金額達新台幣二億元以上，且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依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點或已廢止之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

理辦法，取得經濟部推薦函之投資人。 

依倉儲設施於工業用地容許使用審核及管理作業規定，取得經濟部或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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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核發籌設同意函之投資人。 

經經濟部認定其投資計畫與工商綜合區之規劃使用性質相同之投資人。 

貸款範圍 

符合第三點規定投資人之下列投資項目： 

營建及土木工程。 

自動化設備及其操作所需之相關軟體。 

其他經經濟部核准者。 

申貸程序 

由申請人檢具申請書表及投資計畫書向經濟部提出申請，經會同行政院開發

基金管理委員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中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小組、承

貸金融機構等單位審核通過後，送由承貸金融機構依其徵授信作業程序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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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 

償還期限、寬限期及金融機構加碼 

償還期限、寬限期及金融機構加碼，應視個別投資計畫之時程及申請人財務

狀況，依下列規定辦理： 

償還期限在七年以下者，寬限期為二年，金融機構加碼以不超過０‧八五個

百分點為原則。 

償還期限超過七年，且在十年以下者，寬限期為三年，金融機構加碼以不超

過一個百分點為原則。 

償還期限超過十年，且在十五年以下者，寬限期為五年，金融機構加碼以不

超過一‧五個百分點為原則。 

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而導致開發計畫延誤，須延長償還期限者，借款人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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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提出申請，經會同行政院開發基金管理委員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中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小組、承貸金融機構等單位協商審定後，送由承貸

金融機構依有關規定辦理。 

前二項規定於本要點修正前已核貸之案件適用之。 

貸款額度 

每一計畫貸款額度視申請人財務狀況及申貸額度核定，且不得超過該核准貸

款範圍投資金額之百分之七十。 

前項核定貸款額度中，屬行政院開發基金與中長期資金搭配貸放之額度，不

得超過八分之一，其餘由中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小組專款支應。 

使用監督 

主（承）辦銀行應於經濟部副知核貸案之日起六個月內與郵政儲金匯業局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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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中長期資金運用撥款合約。屆期申請人應向經濟部申請展延；未申請展延

或申請展延未獲通過者，註銷其核貸案。 

貸款撥付之資金由承貸金融機構監督動用，並輔導借款人建立完整的會計制

度。 

經濟部、行政院開發基金管理委員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中長期資金運

用策劃及推動小組、承貸金融機構等單位得派員前往借款人處查核有關貸款

運用情形，借款人不得拒絕。 

凡經核准適用本貸款之案件，應於承貸金融機構核准日起六個月內動用第一

次款，逾期註銷其核貸案。 

借款人如有移用貸款情事，應由承貸金融機構改按其一般貸款利率追溯核計

利息後，收回全部貸款。 


